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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上处〔2023〕18号

关于印发《上钢新村街道新增违建管控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、各居民区、辖区各相关单位、各物业

公司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上钢新村街道新增违建管控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上钢新村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3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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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钢新村街道新增违建管控实施方案

根据浦东新区 2023年度“五违四必”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部署

大会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巩固前期工作成果，实现上钢新村街道新

增违法建筑“零增长”目标，特制定本方案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任务目标

在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的坚强领导下，各职能部门、各居委

会、各物业公司各司其职、分工协作，形成职责明晰、责任落实、

多措并举的新增违建管控工作（以下称管控工作）新格局，形成

及时发现、快速处置、高效协同的管控工作新机制，实现街道新

增违建“零增长”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新增违建“零容忍”。坚守新增违建“零容忍”底

线，认真做到不讲原因、不讲故事、彻底拆除。

（二）坚持主体责任落实到位。各居委会、街道集资企业、

各职能部门首先要充分认识新增违章管控的重要性，进一步统一

思想，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严格管控。强化属地主体责任，实

现压力末梢传导。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夯实基层工作基础。

（三）坚持部门协同齐抓共管。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职能，

优化机制，在管控工作中主动作为、齐抓共管，闭环管理，注重

管执联动、形成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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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坚持综合考核激励问责。将管控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

核；对管控不力的部门、单位的领导或相关责任人，进行责任追

究。对违规单位或个人依法依规实行惩处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落实责任，严格发现机制。

1．各居委会为所属管理区域责任主体，坚持以党建引领作用

推进基层自治、共治、德治、法治并进。各居委会要切实履行好

所辖小区管控工作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新增违建管控机制、建立

巡查台账、新增违建周报制度，确保新增违建的及时发现、及时

处置。各居委会书记是管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将管控工作纳

入本居委会重点工作。居委会有责任建立有效的新增管控机制，

设立专员进行巡查，并对新增违建有发现、处置、上报和督促物

业公司进行处理的责任。发现新增违建应通过浦东城管社区通

APP进行上报，并第一时间（2小时内）通知城管中队处置。

2．各物业公司是所管理区域的管理责任主体。物业公司应对

所管理区域内的新增违建负管理责任。物业公司应加强源头管控，

建立健全新增违建事先预防、事中巡查的工作机制，在居民区党

组织的引领下，对辖区内的新增违建进行管控。物业公司应根据

装修备案相关工作要求，对所有装修事项一律进行装修备案、所

有装修材料进出小区一律登记、所有装修人员进出小区一律登记；

建立专人巡查制度，每天对小区巡查至少 2次以上，对装修楼进

行每日一巡，建立巡查台账，发现新增违建第一时间（24小时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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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美丽家园微智理 APP上报，并同时报告所属居委会、业委会、

城管中队、街道五违办。

3．城管中队是拆除新增违建的执法主体，负有对接报后新增

违建的依法查处的责任。城管中队在接任何形式新增违建的报告

或者举报后，应按规定到场开展现场勘查、调查，并依法开具法

律文书，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直至强制拆除决定。其次，城管中队、

城运有对公共区域进行巡查管理并及时发现新增违建的责任。

4．街道五违办负责新增违建拆除的具体落实责任，应在规定

时间内组织施工、评估监理队伍对现场进行勘查，制定详细拆除

方案，按规定拆除违建。

5．街道集资企业有做好对所属资产的新增违建巡查的责任。

及时发现、制止和上报，第一时间劝导当事人进行自拆，同时上

报营商办。

6．街道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有加强对河道两侧区域、施工工地

等区域的新增违建的巡查的责任，一旦发现新增违建，24小时内

将违建情况移送至城管中队、街道五违办，以便于及时管控、拆

除违法建筑。

7．城运中心对 12345、12319等举报平台的新增举报，应及

时将信息发送于城管中队，以便于及时处置新增违建。

8．街道办事处设立举报监督电话，形成全社会对违建齐抓共

管格局，举报监督电话：20224201。

（二）及时处置，建立奖惩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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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各居委会、集资企业、物业公司、各职能部门发现新增违

建，应立即进行劝阻、制止，同时上报城管中队、街道五违办。

（1）违建还处于刚动工或想动工萌芽状态，第一时间内以居

委会自治方式要求立即自拆，居委会、物业公司等在场监督，拆

除后由居委会、物业公司记录在册并报城管中队、街道五违办备

案。若当事人拒不拆除或继续建造，居委会、物业公司立即上报

城管中队、五违办，上报后由城管中队依法调查并作出责令限期

拆除决定。在此期间，居委会、物业公司等继续做好后续的跟踪

工作，防止违建的形成，造成后续拆违困难。若当事人拒不拆除

或继续建造，由城管中队依法出具法律文书，并由街道五违办组

织相关人员强制拆除或代履行拆除。

（2）违建第一时间已无法拆除或拆除需付出较大代价的，由

城管中队开具执法文书，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直至强制拆

除决定，由街道五违办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拆除，同时启动追责程

序。

（3）各职能部门巡查时发现新增违建的，应立即与街道五违

办进行联系，第一时间（2小时内）将新增违建情况移送至城管中

队、街道五违办。城管中队、五违办在接各部门的新增违建移送

后，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制止，并依法拆除违法建筑。

（4）城管中队在发现新增违建后应做到有违必查、有违必究，

坚持“3个 2”的处置制度，即：20分钟分转、2小时到场、24

小时先行联系，接报 2小时内必须到达现场，开具法律文书并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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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情况进行上报，在法律法规规定最短的期限内，坚决拆除新

增违法建筑。

（5）街道五违办在接到各种形式上报新增违建（报表形式），

经城管中队调查确认后，2天内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拆违。

（6）对于屡禁不止的新增违建，在进行不止一次的拆违后，

当事人仍执意进行建造拒不整改的，在拆除违建同时，由城管中

队对当事人立案处罚，并将处罚情况报区城管执法局统一推送至

行业管理部门，纳入相关行业信用管理平台。

2．街道建立管控工作奖惩制度，根据城管中队、“五违”办

定期上报并移送的新增违建管控较好及管控不力的单位名单，由

党工委、纪委监委及组织部根据各自职责给予奖励或追责问责。

（1）对以下情形及时给予一定的精神奖励。

半年内所辖责任区内未出现新增违建的，同时坚持做好各种

制度的执行的；及时发现新增违建，并主动作为、主动拆除、消

除不良影响的；

以上任意一条可作为居委会干部年终考核加分项（一件加 1

分）。首次通过拨打监督电话举报，并核实为新增违建的，给予一

定精神奖励。

（2）对以下情形进行问责或进行处罚。

各居委会、各职能部门未能及时发现造成迟报（晚于 12345

举报）、漏报一次的，由街道分管领导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。迟

报、漏报两次及以上、瞒报一次及以上的，由街道纪委监察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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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失职失责责任人按相关规定进行约谈追责，同时当年不能评优。

物业公司未能及时发现造成迟报（晚于 12345举报）上报的、

漏报一次的，由房办对物业公司负责人及通报，并由城管中队依

法对物业公司立案处罚；迟报、漏报两次及以上、瞒报一次及以

上的，由房办对其企业征信进行评估，对次年物业公司聘用出具

具体意见，是否取消招投标资格进行审查。并由城管中队依法对

物业公司从重处罚，并将处罚情况报区城管执法局统一推送至区

建交委，由区建交委根据《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失信

行为记分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给予物业企业及项目经理信用记分。

新增违建造成重大社会反响、媒体曝光等情况发生的，参照

上述迟报、漏报两次及以上、瞒报一次及以上的处理措施。

上钢新村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3年 7月 21日印发

（共印 65 份）


